
談
誅

-繃
一

崗
申

李

唾

 國
立

編
譯

館
新

編
的

高
級

中
學

歷
史
第
一
冊
︵
七
十
三
年
八
月
初
版
︶

 b
在

第
三

章
第

三
節

「
戰

國
的

兼
併

」
．
項
下
「
秦
的
積
極
東
侵
」
︵
第
四
十

 頁
︶
中
的
第
四
行
上
^
有
一
段
敘
述
，
語
意
頗
為
隱
晦
。
原
文
是
：

 「
長

平
之

役
^
秦

破
趙

軍
四

十
萬

寸
幸
平
原
君
、
春
申
君
．
求
楚
、
魏
之

 軍
相

救
夕

趙
始

免
於

亡
國

。
」

 乍
看

起
來

寸
春

申
君

︵
楚

國
首

相
黃

歇
︶

似
乎

比
趙

國
的

平
原

君
︵

趙

 勝
︶

還
要

羞
急

&因
他

也
「

求
」

楚
國

來
相

救
。

 事
實
上
^
盡
人
皆
知
的
這
段
史
實
是
：
秦
國
的
大
將
武
安
君
白
起
夕
於

 長
平
之
役
︵
西
元
前
二
六
0
年
︶
 
b
坑
殺
了
趙
國
的
青
年
大
軍
四
十
萬
人
後

 寸
乘

勝
進

而
包

圍
趙

國
的

首
都

那
哪

︵
河
北
省
大
名
府
︶
。

 趙
惠

文
王

、
平

原
君

趙
及

其
夫

人
︵

信
陵

君
的

親
姊

姊
︶

 
^
都

在
圍

城

 之
中
升
上
下
皇
皇
然
&
計
無
所
出
夕
情

急
之

下
夕

不
得

已
分

向
魏

、
楚

求

 援
。

魏
國
安
釐
王
特
派
老
將
晉
鄙
夕
率
領
十
萬
大
軍
^
前
去
相
救
寸
在
名
義

 上
夕

名
為

救
趙

夕
貿

持
兩

端
以

觀
望

夕
故

晉
鄙

雖
到

達
前

線
卸

末
力

救
。

 惶
恐

、
幅

切
的

平
原

君
轉

而
派

秘
密

特
使

去
責

備
信

陵
君

︵
魏

公
子

無

 忌
︶

 
b
公

子
計

無
所

出
夕

幸
其

門
下

客
侯

贏
︵

看
守

大
梁

夷
門

的
司

閻
人

物

 ︶
有

了
奸

主
意

夕
一

面
教

公
于

去
求

魏
王

的
寵

妃
如

姬
，

竊
盜

兵
符

占
一

面

 潛
帶

大
力

士
朱

亥
在

陣
前

強
行

接
收

軍
權

i
 
^
L
然
後
伊
公
子
無
忌
才
得
以
「
八

 萬
之
眾
」
奮
擊
秦
軍
^
使
其
「
解
圍
」
。

 另
一

面
夕

當
趙

國
於

危
殆

之
際

夕
也
向
楚
國
「
告
急
」
。

 「
楚

使
春

申
君

^將
兵

救
之

^秦
兵

亦
去
。
」
 ︵

見
史
記
︶

 由
以
上
兩
事
湊
合
來
看
夕
趙
國
的
「
免
於
亡
國
」
h
實
得
力
於
信
陵
君

 和
春
申
君
的
共
同
提
兵
相
救
^
而
今
的
「
課
本
」
竟
說
成
：

談
談

新
編

高
中

歷
史

 「
幸
平
原
君
、
春
申
君
求
楚
、
魏
之
軍
相
救
。
」
對
於
有
功
的
人
物
｜
信

陵
君
分
居
然
末
走
筆
^
予
以

提
及
^
似
乎
有
欠
公

允
吧
0
^

 又
^
在
同
頁
上
︵

帥
第
四

十
頁
口
的
「

秦
王
政

的
併
滅
六
國

」
h
似
也

 有
兩
點
值
得
商
榷
的
：

 甲
、
「
李
斯
建
議
秦
王
夕

以
威

脅
利

誘
的

手
段

^
對
七
國
君
臣
寸
離
間

 ．
分
化
寸
一
面
採
取
軍
事

行
動

^以
逐
一

併
滅
六

國
。

」

關
於

這
一

段
寸

如
能

把
政

治
措

施
和

軍
事

行
動

分
開

來
敘

述
寸

則
文
義

更
為
醒
目
而
簡
明
;
蓋

對
六
國
君

臣
的
離

間
分
化
^
固
然
是
李

斯
的
計
謀

^

但
在
採
取
軍
事
行
動
上
夕
乃
是
軍

事
參

謀
長

尉
繃

的
主

意
夕

而
今

^尉
綴
被

 迫
^
退
到
幕
後
去
「
作
業
」
了
夕
榮
耀
「
歸
諸
丞
相
」
。

 微
微
有
些
不
平
的

夕
在
此

。

 乙
、
尚
有
一
行
：

 「
計
自
秦
王
政
︵
其

實
可

逕
稱

為
贏
政

︶
第

十
七
年

至
二
十

六
年

寸
韓

 、
魏
、
楚
、
燕
、
趙
、
齊

六
國

︵
似

欠
一
「

等
」

字
︶
 b先

後
為

秦
所

滅
寸

 為
時
僅
十
年
︵
西
元
前
二
三
0年

｜
二
二
一
年
︶
 ^統

一
天
下
的
大
業
分
即

 告
完
成
。
」

 眾
所

週
知

夕
在

這
短

短
的

十
年

中
宵

丞
相

李
斯

、
參

謀
總

軍
長

尉
撩

已

 排
定
吃
掉
六
國
的
「
十

年
計
畫
表

」
b依

其
進
行

的
順
序
^是

韓
、

趙
、
魏

 、
燕

、
楚

、
齊

。
而

時
間

的
進

程
是

：
西

元
前

二
三

0、
二

二
八

、
二

二
六

 、
二

二
四

、
二

二
二

、
二

二
0
年
。

 這
也
就
是
說
^每

兩
年
夕
吃
掉

一
個

夕
既

有
充

足
的

時
間

可
以

「
消

化

 」
b
復
有
「
餘
暇
」
可
以

再
行
「

進
攻
」
而
鯨

吞
蠶
食

。
由
是
可
見

^
那

「

 十
年

計
畫

」
是

周
詳

而
緊

湊
的

^對
於

一
向

講
究

「
行

政
效

率
」
的

秦
人

來
．

 說
。

二
九



教
科

用
書

編
輯

文
集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三
0

 但
是
反
應
也
終
於
有
了
^
．
 
 
 
 
 
 
 
 
 
 
．
 
 
 
 
 
 
 
 
 
．
．
再
說
^
「
趙
、
魏
、
楚
、
燕

」
h
似
欠
「

秦
國
」
兩
字

來
銜
接
寸
使
行

 就
在
前
二
二
八
年
寸
吃
掉
趙
國
時
分
機
警
的
燕
太
子
丹
夕
感
到
國
破
家
 ．

文
更
為
「
明
朗
化
」
h並

淺
顯
化
。

 亡
亨
指
日
可
待
伊
情
急
之
下
寸
即
派
荊
蚵
入
秦
寸
企
圖
刺
殺
秦
王
贏
政
方
終
   口

當
此
國
中
生
儘
量
推
行
「
標
點
符

號
的

使
用

法
」

的
時

際
伊

應
多

方
的

 因
技

疏
而

未
成

功
︵

前
二

二
七

年
︶
。
 
 
 
．
 
 
 
．
 
 
 
 
 
 
 
 
 
 
大
力
配
合
寸
俾
收
事
半
功
倍
的
效

果
方
末

悉
不

成
熟
的

「
低
見

」
h
也

有
一

 秦
國

受
了

此
意

外
刺

激
伊

立
把

十
年

計
畫

的
時

間
順

序
作

了
適

度
的

調
  ．

二
可

取
否

0^

 整
，
於
二
二
六
年
^提

前
把
燕
國
逕
行
嚥
下
寸

翌
年

二
二

五
寸

再
吃

魏
? ^^接

  ．
  ．

    ．
   ︵

原
載

「
國

語
日

報
」

，
七
十

三
年
十
二

月
^F二

日
三

版
。
︶

 看
二
二
三
年
併
了
楚
^
二
二
一
年
^
才
吞
下
齊
國
。

 於
今

夕
在

人
們

的
口

頭
禪

上
冉

老
是

掛
看

「
韓

、
趙

、
魏

」
的

原
故

夕

 固
然

是
與

「
三

家
分

晉
」

不
無

關
係

^
但

是
主

要
仍

是
按

其
先

後
被

「
吃

」

 的
順

序
來

說
的

。
而

今
國

定
木

教
科

書
上

寸
居

然
排

成
「

韓
、

魏
、

楚
、

燕

 、
趙
、
齊
」
h
舉
凡
國
名
年
代
、
時
間
順
序
等
夕
全
被
混
亂
了
^

 是
些

甚
麼

緣
由

寸
竟

作
這

般
「

任
意

式
」

的
排

列
呢

0
^
百

思
依

然
不

得

 其
解
。 復

信
手

翻
閱

國
中

新
編

「
歷

史
」

第
一
冊
︵
七
十
三
年
八
月
試
用
本
︶
第

 四
童

第
二

節
第

四
十

八
頁

的
「

秦
滅

六
國

」
的

第
二

段
伊

是
這

般
的

敘
述

：

 「
秦

王
政

十
七

年
︵

西
元

前
二

三
0
年

︶
、

韓
首

先
被

滅
。

接
看

夕
趙

 、
魏

、
楚

．
、

燕
夕

相
繼

滅
亡

。
後

夕
齊
也
於
秦
王
政
二
十
六
年
︵
西
元
前

 二
二

一
年

︶
被

秦
消

滅
。

‥
‥

」

 在
高

中
歷

史
上

寸
排

列
滅

亡
的

順
位
亨
是
「
韓
、
魏
、
楚
、
燕
、
趙
．

 齊
」
^
而
在
「
國
中
歷
史
」
上
t
^
卻
是
「
趙
、
魏
、
楚
、
燕
」
h
那
「
順
位

 」
的

安
排

^
可

說
是

「
任

意
」

到
極

點
。

這
是

令
人

不
得

其
解

者
一

。

 又
?
不
妨
把
話
說
開
去
夕
就
在
國
中
課
本
的
「
本
段
」
上
：
「
韓
首
先

 被
滅
」
b
然
後
是
「
句
號
」
的
「
。
」
h
「
接
看
夕
趙
、
魏
、
楚
、
燕
夕
相

 繼
滅

亡
。

」
也

照
樣

是
「

。
」

的
「

句
號

」
。

 依
文
法
家
的
意
思
夕
既
然
有
「
接
看
」
h
則
其
意
尚
未
盡
占
儘
可
改
為

 「
;
」
的
「
分
號
」
b
而
其
後
的
「

後
‥
‥
」
b
也
頗
適
合
此
一
用
法
，

 因
在

文
意

上
寸

係
「

一
脈

相
承

」
h
語

意
縣

延
的

。


